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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卖房， 合同签了， 房款付了， 卖

家却突然变卦不卖了。 而这时， 买家为了

置换， 已经把原有自住房卖了， 无奈只能

租房住。 眼看着市场房价水涨船高， 其中

损失谁来承担？ 买家无奈只得将卖家和房

产中介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因毁约造

成的房价上涨等损失。

日前，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因房屋买卖引发的案件。 最终法院经

审理后判决： 卖家赔偿买家 70%的房屋差

价损失 142.1 万元， 房产中介公司在老葛

的赔偿责任内承担 20%的补充赔偿责任，

并返还买家房屋买卖中介费 8.9 万元。

450万元买置换房， 半路杀

出“共有产权人”称不卖了

2015 年， 家住虹口区的上海市民老

顾， 想置换一套自住房， 并通过中介公司

看中老葛家的一套房。 同年 11 月 29 日，

老顾与卖家老葛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 约

定老葛将自己与女儿小葛共有的这套房屋

（以下简称系争房屋） 以 450 万元的价格

出售， 并约定双方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办理系争房屋的过户手续， 过户当天交

付， 合同落款处小葛字样的签名系老葛代

签。

随后， 老顾分批向老葛支付了房款共

计 450 万元。 谁知， 2016 年 5 月 23 日下

午， 老顾却突然接到小葛的电话， 说不同

意卖房。 之后， 老顾要求继续交易， 但小

葛咬定自己从未签署过房屋买卖合同， 也

没有授权任何人代签任何合同， 对房屋的

买卖合同不予认可。

老顾无奈诉至法院， 要求父女二人继

续履行合同， 小葛则反诉要求确认系争房

屋的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审理后判决确认

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 老葛需返还老

顾 450 万元。

自住房已卖无奈租房住，房

价水涨船高损失问谁要？

而此时， 为了置换房子， 老顾已将自

住的房屋出售给案外人， 由于迟迟无法取

得系争房屋， 老顾一家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只得租房居住。 在合同签订的半年

里， 房价一路水涨船高， 老顾郁郁寡欢，

不知自己因卖家毁约蒙受的多重损失该如

何主张。

老顾于是再次告到法院， 要求判令老

葛和中介公司赔偿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房屋

增值损失 250 万元， 并要求中介公司返还

房屋买卖中介费 9 万元。

审理中， 因老顾申请， 法院委托房地产

估价公司对系争房屋当前的市场价进行评

估， 该公司出具估价报告， 对系争房屋当前

市场价值的估价结果为 653 万元。

庭上， 老顾认为是老葛和中介公司的过

失， 导致了自己的损失。 整个买房过程， 自

己始终没有直接与产权人碰过面， 对于合同

的内容也没有看清就在中介公司的要求下签

了字， 等签完合同后才知道系争房屋产权人

为两人， 但对于两个产权人是否都到场也不

清楚。

卖家老葛辩称， 买家老顾和中介公司在

签约过程中都没有尽到审慎注意， 有明显过

错， 不应该由自己承担房价上涨的损失。

中介公司则辩称， 老葛明知无权代理而

代理签约， 违反了诚信原则， 给相对人造成

损失， 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此不同意

由两被告共同赔偿， 应当由老葛一人承担。

法院酌情认定老葛赔偿70%

差价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案件主要有两个争议

焦点： 分别为合同无效的过错承担问题和损

失问题。

关于合同无效的过错承担问题， 法院认

为， 系争房屋产权为父女两人共有， 老葛在

没有取得女儿事前授权的情况下， 擅自与老

顾签订 《买卖合同》， 小葛拒绝事后追认，

因而构成对系争房屋的无权代理， 老葛主观

过错明显， 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况且， 老葛

在合同签订当天曾出具承诺书， 表示若发生

房屋不出售的情况， 他将承担房屋买卖的违

约金和居间方的赔偿金及相关的法律责任。

根据老顾的当庭自述， 他在签订 《买卖

合同》 时竟然对于房屋产权情况、 产权人是

否到场及合同内容都表示不清楚， 显然没有

尽到作为买受人对于买入如此大额标的物应

尽的审慎义务， 对此老顾自身亦存在一定的

过错， 应承担相应交易之风险责任。 而中介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未能谨慎审核老葛有无代

理权， 也没有向另一产权人小葛核实的情况

下即主持买卖双方匆忙签订 《买卖合同》 以

收取中介费， 显然有违专业的房地产经纪机

构应有的职业素养， 因此， 法院酌情确定中

介公司在老葛的赔偿责任内承担 20%的补充

赔偿责任。

对于损失问题， 法院认为， 老顾的具体

损失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 兼顾合同的履

行情况、 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

综合因素， 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

以确定。 老顾主张的房价上涨部分损失， 为

老顾订约时认为可以得到的利益， 也是由于

合同无效导致的机会损失， 这部分的损失可

以作为老顾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损失， 由

相对方予以赔偿。 根据评估报告， 系争房屋

的差价损失为 203 万元， 在此基础上， 考虑

到老顾已将唯一一套住房卖掉并向卖家老葛

付清全额购房款 450 万元的事实， 同时兼顾

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老葛在订立合同时预见

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等综合因素， 酌情

认定老葛应承担 70%的房屋差价损失， 赔偿

金额为 142.1 万元。

至于老顾主张要求中介公司返还房屋买

卖中介费 9 万元， 该费用是老顾支出用于缔

约的合理费用， 为避免当事人诉累， 经涉案

双方同意， 在本案中予以一并处理。 虽然中

介公司已经促成买卖双方签订了 《房屋买卖

合同》， 但之后由于各方过错导致交易不成，

鉴于中介公司未能完成居间服务的全部内

容， 亦存在一定过错， 因此法院将根据中介

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实际情况及其过错程度

酌情确定中介公司返还老顾房屋买卖中介费

8.9 万元。 最终， 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如上判

决。

一审判决作出后， 老葛与中介公司不

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买卖房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交易过程

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许多老人在购房中由于

法律意识不足、 认知能力有限， 经常出现审

不清合同、 没有精力处理的状况。 对此， 一

方面家中子女应帮忙把关， 尤其是对房屋产

权人、 合同主要条款的审查； 另一方面， 也

应选择信得过的房屋中介机构， 督促中介人

员全面履行居间合同义务。

对于房屋买卖， 无论卖方还是买方， 秉

持契约精神是更好的选择。 本案中， 判决房

屋中介公司承担 20%补充赔偿责任的依据

是， 中介公司对房屋性质未尽到审查与提示

义务， 对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与代理人的代理

权限审查不严， 出现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

情况， 引发其他共有产权人对房屋买卖提出

异议。

（文中公司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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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卖房反悔惹官司
法院判赔 142.1万元

韭菜地浇毒农药

两被告人均获刑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舌尖上的安全是我们每一

位老百姓在享受珍馐美食的过程中最为关心、 关注的热点

和焦点。 近日，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生产有

毒、 有害食品的案件， 两被告人为驱除地下害虫， 竟然往

种植的韭菜地里浇灌国家禁用的高毒农药甲拌磷， 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 6 个月 ， 并处 8000 元 、 5000 元罚

金。

被告人刘某在种植韭菜期间， 为防治病虫害把甲拌磷农

药用水稀释后放入水渠里随水灌溉到韭菜地中。 被告人吕某

亦是在种植韭菜期间将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用于韭菜地。

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某、 吕某均违反国家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 明知自己种植的是供人食用的韭菜， 却使用了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生命、 健康安全，

其行为已构成生产有毒、 有害食品罪， 依法应予惩处。

王睿卿 整理

家具公司虚假宣传

欺诈被判三倍赔偿

某品牌家具在央视播放了广告， 在销售时即以 “央

视上榜品牌” 向顾客推销， 顾客信以为真购买。 然而，

货到后却发现并非所谓的 “央视上榜品牌”。 日前， 江苏

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理这起案件， 依法判决被告

无锡某家具公司返还货款 8500 元， 并赔偿 25500 元。

2017 年年底， 原告张某向被告无锡某家具公司购买

了某品牌的床、 床垫、 床头柜等家具， 共消费 8500 元。

家具到货后， 张某却发现所购家具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

格证明、 所含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的标识等， 甚至发

现在床垫销售时作出的 “央视上榜品牌” 宣传并非为真。

法院认为， 涉案家具无包含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生

产厂厂名和厂址、 产品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等的标识，

其行为属于隐瞒真实情况， 构成欺诈。 其次， 涉案床垫

作出 “央视上榜品牌” 的宣传与实际不符， 构成虚假宣

传， 属欺诈行为。

组织考试作弊

五人全部领刑

近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人民法院宣判一起组织考

试作弊案， 被告人雍某等五人一审全部领刑， 分别被判处 9

个月至 2 年 6 个月有期徒刑， 并处 5000 元至 1 万元罚金。

经审理， 从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 五被告人以营

利为目的， 违反国家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 单独或合伙在国

家考试中组织了五起考试作弊， 他们从网上或上线购买作弊

器材和考试答案， 以向考生提供作弊器材和答案的方式向考

生收取费用， 并组织考生在考试中作弊， 在考生通过考试

后， 另外收取高额费用。 被告人雍某还通过微信、 QQ 等方

式销售属窃听专用器材的考试作弊器材并收取相关设备费用

或定金。

法院认为， 五被告人在利益的驱使下， 其行为严重侵害

了公平公正的正常考试秩序， 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 均构成

组织考试作弊罪， 应予以严惩， 被告人雍某的行为又构成非

法销售窃听专用器材罪。

诚信乃经商之本， 但

缺乏诚信的商业行为古已

有之。 据 《孟子·滕文公

上》， 孟子认为如果能做

到 “市贾不贰”， 则 “国

中无伪， 虽使五尺之童适

市， 莫之或欺。”

如何让消费者得以 “放心购 ”？ 实行

“商品质量准入制” 是古代采取的手段之一，

先秦时叫 “伪饰之禁”。 《礼记·王制》 记

载， 周王朝规定有十四类货物不准上市交

易， 其中七类涉及质量问题———日用器具不

合规格 （“用器不中度”）， 军用车不合规格

（“兵车不中度”）， 布帛精粗不合格、 幅宽不

够 （“布帛精粗不中数， 幅广狭不中量”），

服装器具颜色不对 （“奸色乱正色”）， 五谷

瓜果不成熟 （“五谷不时， 果实未熟”）， 不

在适宜季节采伐的木材 （“木不中伐”）， 不

在当季捕猎的禽兽鱼鳖 （“禽兽鱼鳖不中

杀”） 等， 均 “不粥于市”。

隋唐时， 这种 “商品质量准入制” 被称

为 “行滥之禁”。 什么叫 “行滥”？ “谓器用

之物不牢不真”。 唐朝规定， 凡质量不行、

尺寸不合格的商品都不可以入市交易。 《唐

律疏议·杂律》 “器用绢布行滥” 条规定：

“有行滥、 短狭而卖者， 各杖六十。” 一经查

出， “以伪滥之物交易者， 没官； 短狭不中

量者， 还主。” 为了落实商品准入制， 唐朝

还设有 “市吏”， 对入市货物进行检查， 如

果有问题商品入市， 责任人要受处罚， 市吏

若知情不查处， 与 “卖者同罪”。

“伪饰之禁” 和 “行滥之禁” 很像是古

代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它贯穿于整个

古代商品交易中。

古代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商家还有哪些

严惩？ 详情请看本期 “老法今说”。 王睿卿

古代如何让消费者

“放心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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